
国金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苏州恒铭达电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首次公开发行前已发行股份上市流通的核查意见 

 

深圳证券交易所： 

国金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国金证券” 或“保荐机构”）作为苏州

恒铭达电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恒铭达”或“公司”）首次公开发行

股票并上市的保荐机构，根据《证券发行上市保荐业务管理办法》、《深圳证券交

易所股票上市规则》以及《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等有关规定，

对恒铭达首次公开发行前已发行股份上市流通事项进行了审慎核查，具体情况如

下： 

一、首次公开发行前已发行股份概况 

（一）首次公开发行股份情况 

苏州恒铭达电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经中国证券监督管

理委员会《关于核准苏州恒铭达电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的批复》

（证监许可[2018]2061 号）核准，首次公开发行人民币普通股（A 股）股票 30,378,003

股，并于 2019 年 2 月 1 日在深圳证券交易所中小板上市交易。公开发行前公司

总股本为 91,134,007 股，发行后公司总股本为 121,512,010 股，其中首发前限售的

股份数量为 91,134,007 股，占公司总股本的 75.00%。 

2020 年 2 月 14 日，10,654,317 股首发前限售股解除限售并上市流通；2020 年

4 月 7 日，7,655,746 股首发前限售股解除限售并上市流通。 

（二）公司上市后股本变动情况 

1、2020 年 7 月 6 日，公司 2020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苏州恒

铭达电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20 年股票期权与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草案修订

版）及其摘要的议案》等事项，公司实施 2020 年股票期权与限制性股票激励计

划获得批准。2020 年 8 月 25 日，公司首次向 95 名对象授予的 36.85 万份股票期

权完成登记，首次向 71 名对象授予的 513.75 万股限制性股票上市，公司股份总

数增加至 126,649,510 股。 



2、2021 年 4 月 21 日，公司 2020 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 2020

年度利润分配及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预案的议案》，同意公司以截至 2020 年 12

月 31 日公司的总股本 126,649,510 股为基数，向全体股东每 10 股派发现金股利人

民币 3.00 元（含税），合计派发现金股利人民币 37,994,853.00 元（含税），以截至

2020 年 12 月 31 日公司总股本 126,649,510 股为基数，向全体股东每 10 股以资本

公积金转增 3 股。2020 年度权益分派已于 2021 年 5 月 13 日完成，本次转增后，

公司的总股本变更为 164,644,363 股。 

3、2020 年 8 月 20 日，公司 2020 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

公司 2020 年度非公开发行 A 股股票预案的议案》等非公开发行股票事项，并于

2020 年 10 月 28 日获得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关于核准苏州恒铭达电子科技

股份有限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的批复》（证监许可【2020】2778 号），核准公司非

公开发行不超过 37,994,853 股新股。2021 年 9 月 8 日，公司实际非公开发行的

17,412,935 股 A 股普通股上市，公司总股本由 164,644,363 股变更为 182,057,298 股。  

4、2021 年 9 月 10 日，公司 2021 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

2020 年股权激励计划注销部分股票期权和回购注销部分限制性股票以及终止本

次激励计划的议案》等议案，决定在实施完成 2020 年股权激励计划首次授予权

益的第一次行权/解除限售事项之后，终止实施本次激励计划。因此，公司对本

次激励计划首次授予权益中已获授但未解除限售的 5,986,006 股予以回购注销，

本次回购注销已完成，公司总股本变更为 176,071,292 股。 

5、2021 年 9 月 16 日，公司 2020 年股权激励计划首次授予并已达成行权条

件的 118,768 份股票期权可开始行权，截止目前，共有 59,811 份期权行权。 

截至本核查意见出具日，公司总股本为 176,131,103 股，其中有限售条件股份

数量 112,342,340 股，占公司股份总数 63.78%；无限售条件股份数量为 63,788,763

股，占公司股份总数 36.22%。 

本次上市流通的限售股为公司首次公开发行前限售股，涉及 7 名股东，限售

期为自公司股票在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之日起 36 个月，本次解除限售数量为

94,671,127 股，占本核查意见出具日公司总股本的 53.7504%。 

二、申请解除股份限售股东履行承诺情况 

本次申请解除股份限售的股东有：荆世平、夏琛、荆京平、荆江共 4 名自然



人股东，深圳市恒世达投资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恒世达”）、上海崴城企业管理

中心（有限合伙）（以下简称“上海崴城”）、深圳市恒世丰资产管理中心（有限

合伙）（以下简称“恒世丰”）共 3 名非国有法人股东。 

（一）上述股东在公司上市公告书中做出的承诺 

1、关于股份锁定的承诺 

（1）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荆世平承诺：自公司股票上市之日起 36 个月内，

不转让或者委托他人管理本人在发行前所直接或间接持有的公司股份，也不由公

司回购该部分股份；作为公司董事长，在上述法定或自愿锁定期满后，在任职期

间每年转让的股份不超过本人直接或间接持有公司股份总数的 25%；若在任期届

满前离职的，在就任时确定的任期内和任期届满后 6 个月内，每年转让的股份不

得超过其所持有公司股份总数的 25%，离职后 6 个月内，不转让本人所持有的公

司股份；若本人所持股票在上述锁定期满后两年内减持的，减持价格不低于发行

价；公司上市后 6 个月内如公司股票连续 20 个交易日的收盘价均低于发行价，

或者上市后 6 个月期末收盘价低于发行价，本人持有公司股票的锁定期将自动延

长 6 个月。如遇除权除息事项，上述发行价相应调整。本人将遵守中国证监会《上

市公司股东、董监高减持股份的若干规定》，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

《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股东及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减持股份实施细则》

的相关规定。 

（2）实际控制人夏琛、荆京平、荆江承诺：自公司股票上市之日起 36 个月

内，不转让或者委托他人管理本人在发行前所直接或间接持有的公司股份，也不

由公司回购该部分股份；作为公司董事或高级管理人员，在上述法定或自愿锁定

期满后，在任职期间每年转让的股份不超过本人直接或间接持有公司股份总数的

25%；若在任期届满前离职的，在就任时确定的任期内和任期届满后 6 个月内，

每年转让的股份不得超过其所持有公司股份总数的 25%，离职后 6 个月内，不转

让本人所持有的公司股份；若本人所持股票在上述锁定期满后两年内减持的，减

持价格不低于发行价；公司上市后 6 个月内如公司股票连续 20 个交易日的收盘

价均低于发行价，或者上市后 6 个月期末收盘价低于发行价，本人持有公司股票

的锁定期将自动延长 6 个月。如遇除权除息事项，上述发行价相应调整。本人将

遵守中国证监会《上市公司股东、董监高减持股份的若干规定》，深圳证券交易



所《股票上市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股东及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

员减持股份实施细则》的相关规定。 

（3）股东恒世达、上海崴城、恒世丰承诺：本企业作为恒铭达的股东，自

恒铭达股票上市之日起 36 个月内，不转让或委托他人管理本企业在发行前所直

接或间接持有的恒铭达股份，也不由恒铭达回购该部分股份。若本企业所持股票

在上述锁定期满后两年内减持的，减持价格不低于发行价；公司上市后 6 个月内

如公司股票连续 20 个交易日的收盘价均低于发行价，或者上市后 6 个月期末收

盘价低于发行价，本企业持有公司股票的锁定期将自动延长 6 个月。如遇除权除

息事项，上述发行价相应调整。 

2、关于持股意向、减持意向的承诺 

（1）持股 5%以上股东、实际控制人荆世平、夏琛、荆京平承诺：本人拟长

期持有公司股票；如果锁定期满后，本人拟减持股票的，将认真遵守中国证监会、

深圳证券交易所关于股东减持的相关规定，结合公司稳定股价、开展经营、资本

运作的需要，审慎制定股票减持计划；本人减持公司股份应符合相关法律、法规、

规章的规定，具体方式包括但不限于证券交易所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大宗交易方

式、协议转让方式等；若本人所持股票在锁定期满后两年内减持的，减持价格不

低于发行价，如遇除权除息事项，上述发行价相应调整；锁定期满后两年内，本

人减持所持有的公司股份数量合计不超过本次发行前本人所持股份总数的 20%。

因公司进行分派、减资缩股等导致本人所持公司股份变化的，可转让股份额度相

应变更；本人减持股份前，将提前 3 个交易日予以公告，并按照深圳证券交易所

的规则及时、准确地履行信息披露义务，本人持有公司股份低于 5%以下时除外；

本人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集中竞价交易减持股份的，在首次卖出的 15 个交易日

前向深圳证券交易所报告减持计划，在深圳证券交易所备案后予以公告；本人采

取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减持股份的，在任意连续 90 个自然日内，减持股份总数不

超过公司股份总数的 1%；采取大宗交易方式减持股份的，在任意连续 90 个自然

日内，减持股份总数不超过公司股份总数 2%；一致行动期限内，上述减持股份

数量本人与本人的一致行动人合并计算；本人自通过协议方式转让股份不再具有

大股东（即控股股东或持股 5%以上股东）身份之日起六个月内，通过集中竞价

交易方式继续减持股份的，仍遵守本承诺中关于集中竞价交易减持的承诺；若本



人违反承诺，本人当年度及以后年度公司利润分配方案中应享有的现金分红暂不

分配直至本人履行完本承诺为止。 

（2）持股 5%以下股东、实际控制人荆江承诺：本人拟长期持有公司股票；

如果锁定期满后，本人拟减持股票的，将认真遵守中国证监会、深圳证券交易所

关于股东减持的相关规定，结合公司稳定股价、开展经营、资本运作的需要，审

慎制定股票减持计划；本人减持公司股份应符合相关法律、法规、规章的规定，

具体方式包括但不限于证券交易所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大宗交易、协议转让方式

等；若本人所持股票在锁定期满后两年内减持的，减持价格不低于发行价，如遇

除权除息事项，上述发行价相应调整；锁定期满后两年内，本人减持所持有的公

司股份数量合计不超过本次发行前本人所持股份总数的 20%。因公司进行分派、

减资缩股等导致本人所持公司股份变化的，可转让股份额度相应变更；本人通过

深圳证券交易所集中竞价交易减持股份的，在首次卖出的 15 个交易日前向深圳

证券交易所报告减持计划，在深圳证券交易所备案后予以公告；本人采取集中竞

价交易方式减持股份的，在任意连续 90 个自然日内，减持股份总数不超过公司

股份总数的 1%；采取大宗交易方式减持股份的，在任意连续 90 个自然日内，减

持股份总数不超过公司股份总数 2%；一致行动期限内，上述减持股份数量本人

与本人的一致行动人合并计算；本人自采取协议转让方式减持之日起六个月内，

通过集中竞价交易方式继续减持股份的，仍遵守本承诺中关于集中竞价交易减持

的承诺；若本人违反承诺，本人当年度及以后年度公司利润分配方案中应享有的

现金分红暂不分配直至本人履行完本承诺为止。 

（3）持股 5%以上的机构股东恒世达承诺：如果锁定期满后，本机构拟减持

股票的，将认真遵守中国证监会、深圳证券交易所关于股东减持的相关规定；本

机构减持公司股份应符合相关法律、法规、规章的规定，具体方式包括但不限于

证券交易所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大宗交易方式、协议转让方式等；若本机构所持

股票在锁定期满后两年内减持的，减持价格不低于发行价，如遇除权除息事项，

上述发行价相应调整；锁定期满后两年内，本机构减持所持有的公司股份数量合

计不超过本次发行前本机构所持股份总数的 50%。因公司进行分派、减资缩股等

导致本机构所持公司股份变化的，可转让股份额度相应变更；本机构减持公司股

份前，将提前 3 个交易日予以公告，并按照深圳证券交易所的规则及时、准确地



履行信息披露义务，本机构持有公司股份低于 5%以下时除外；本机构通过深圳

证券交易所集中竞价交易减持股份的，在首次卖出的 15 个交易日前向深圳证券

交易所报告减持计划，在深圳证券交易所备案后予以公告；本机构采取集中竞价

交易方式减持股份的，在任意连续 90 个自然日内，减持股份总数不超过公司股

份总数的 1%；采取大宗交易方式减持股份的，在任意连续 90 个自然日内，减持

股份总数不超过公司股份总数 2%；本机构自通过协议方式转让股份不再具有大

股东（即控股股东或持股 5%以上股东）身份之日起六个月内，通过集中竞价交

易方式继续减持股份的，仍遵守本承诺中关于集中竞价交易减持的承诺；若本机

构违反承诺，本机构当年度及以后年度公司利润分配方案中应享有的现金分红暂

不分配直至本机构履行完本承诺为止。 

（4）持股 5%以下的股东上海崴城、恒世丰承诺：如果锁定期满后，本机构

拟减持股票的，将认真遵守中国证监会、深圳证券交易所关于股东减持的相关规

定；若本机构所持股票在锁定期满后两年内减持的，减持价格不低于发行价，如

遇除权除息事项，上述发行价相应调整；锁定期满后两年内，本机构减持所持有

的公司股份数量合计不超过本次发行前本机构所持股份总数的 50%，因公司进行

分派、减资缩股等导致本机构所持公司股份变化的，可转让股份额度相应变更；

本机构采取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减持股份的，在任意连续 90 个自然日内，减持股

份总数不超过公司股份总数的 1%；采取大宗交易方式减持股份的，在任意连续

90 个自然日内，减持股份总数不超过公司股份总数 2%；本机构自采取协议转让

方式减持之日起六个月内，通过集中竞价交易方式继续减持股份的，仍遵守本承

诺中关于集中竞价交易减持的承诺；若本机构违反承诺，本机构当年度及以后年

度公司利润分配方案中应享有的现金分红暂不分配直至本机构履行完本承诺为

止。 

（二）上述股东在公司招股说明书中做出的承诺 

本次申请解除股份限售的股东在招股说明书中做出的承诺与上市公告书中

做出的承诺一致。 

（三）履行承诺情况 

截至本核查意见出具日，本次申请解除股份限售的股东均严格履行了上述承

诺，不存在违反承诺的情形。 



（四）本次申请解除股份限售的股东均不存在非经营性占用公司资金的情形，

也不存在公司对其违规担保的情形。 

三、本次解除限售股份的上市流通安排 

（一）本次解除限售股份的上市流通日期：2022 年 2 月 7 日（星期一）； 

（二）本次解除限售的股份数量为 94,671,127 股，占总股本的 53.7504%； 

（三）本次申请解除股份限售的股东共计 7 名，其中 3 名法人股东，4 名自

然人股东； 

（四）股份解除限售具体情况 

单位：股 

序号 股东 
所持首次公开发行限售股数量（注 1） 本次申请解除限售数（注

2） 
除权除息前 除权除息后 

1 荆世平（注 3） 46,400,000 60,320,000 60,320,000 

2 夏琛 6,153,846 8,000,000 8,000,000 

3 荆京平 5,594,406 7,272,728 7,272,728 

4 荆江 1,612,755 2,096,581 2,096,581 

5 恒世达 8,000,000 10,400,000 10,400,000 

6 上海崴城 2,662,937 3,461,818 3,461,818 

7 恒世丰 2,400,000 3,120,000 3,120,000 

合计 72,823,944 94,671,127 94,671,127 

    注 1：此列不包括股东持有的高管锁定股； 

注 2：股东荆世平、夏琛、荆京平、荆江为公司实际控制人，且为公司董事、高级管理

人员，在本次解除限售后，在任职期间每年转让的股份不超过本人直接或间接持有公司股份

总数的 25%；若在任期届满前离职的，在就任时确定的任期内和任期届满后 6 个月内，每年

转让的股份不得超过其所持有公司股份总数的 25%，离职后 6 个月内，不转让本人所持有的

公司股份。 

注 3：股东荆世平本次解除限售的股票中有 23,310,000 股处于质押状态。 

注 4：本次实际可上市流通数量逢小数舍，取整数，为公司初步测算结果，最终以中国

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办理结果为准。 

（五）本次股份解除限售后，公司董事会将继续监督相关股东、董事、监事、

高级管理人员严格遵守《上市公司股东、董监高减持股份的若干规定》以及《深

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股东及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减持股份实施细则》的

相关规定以及其关于股份减持的相关承诺，并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四、股本结构变化表 

本次股份解除限售后，股本结构变化情况如下： 



单位：股 

类别 
本次变动前 

本次变动 
本次变动后 

数量 比例 数量 比例 

有限售条件股份 112,342,340 63.78% -36,404,146 75,938,194 43.11% 

首发前限售股 94,671,127 53.75% -94,671,127 0 0.00% 

高管锁定股 258,278 0.15%   58,266,981 58,525,259 33.23% 

非公开发行限售股 17,412,935 9.89% 0 17,412,935 9.89% 

无限售条件流通股份 63,788,763 36.22% 36,404,146 100,192,909 56.89% 

合计 176,131,103 100.00% 0 176,131,103 100.00% 

    注：本次解除限售后的股本结构情况以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最

终办理结果为准。 

五、保荐机构核查意见 

经核查，保荐机构认为：公司本次首发限售股份的解除限售数量、上市流通

时间符合《公司法》、《证券法》、《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深圳证券交

易所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等相关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的要求；公司本次解

禁限售的股份持有人均严格履行了首次公开发行并上市时做出的股份锁定承诺；

截至本核查意见出具之日，公司与本次限售股份相关的信息披露真实、准确、完

整；保荐机构对恒铭达本次股份解禁事项无异议。 

 

  



（本页无正文，为《国金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关于苏州恒铭达电子科技股份有限公

司首次公开发行前已发行股份上市流通的核查意见》之签署页） 

 

 

 

 

 

保荐代表人：                                                       

                    王培华                         付焱鑫 

 

 

 

 

 

 

 

国金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年    月   日 

 

 


